
 



 

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

       为乡村医生的准入依法管理而建立，在2016年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

试中增设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。

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报名考试

      依据《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》（2014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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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

国办发〔2015〕13号

      （十三）建立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制度。做好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和全科医

生队伍建设的衔接。在现行的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中增设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

师资格考试。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按照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相关规定，

由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制定考试大纲，统一组织，单独命题，考试合格的发放乡村

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，限定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执业。取得乡村全科

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可以按规定参加医师资格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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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

2017年第01号

        四、其他事项

　　(一)2017年在天津市、河北省、山西省、辽宁省、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安徽

省、福建省、山东省、湖南省、广东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海南省、重庆市、四川省、

贵州省、云南省、西藏自治区、陕西省、甘肃省、青海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开展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考试试点，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按有关规定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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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

2018年第01号

        四、其他事项

        (一)从2018年起，在全国开展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，符合报

名条件的考生按有关规定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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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

      

证书编码   XC10+41（31位）；

执业类别   注册为“临床和中医”；

执业范围   注册为“全科医学专业”；

执业地点   限定为该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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